
國立屏東大學教學助理(TA)作業流程 

 
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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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 

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(案)教師；其適用範圍如下： 

1.大班課程教學助理(修課人數80人以上者) 

2.實驗課程教學助理(課程名稱需含「實驗」二字者，或經認定之實作課程) 

3.外文教學課程教學助理 

4.教材教法課程教學助理(修課人數30人以上者，課程名稱需含「教材教

法」) 

5.臨床導向課程教學助理(修課人數30人以上者，具有諮商心理、文創、社

區營造、商務等性質且需長期在社區進行演練之課程) 

6.課業輔導教學助理 

1.發出申請公告： 

(1) 公佈於本校網頁，教學助理補助申請公告。 

(2) 轉發E-mail通知予各系所辦人員給及教師。 

2.以公開資訊系統之選課人數表以為參考。如申請

時選課人數未達標準，建議先提出申請，如加退

選後達標準會再核定。 

召開教學助理審查委員

會進行核定教學助理名

單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

布名單及核定金額。 

教學助理審查委員會結束後彙整審核意見及

教學助理核定時數(含核定加退選後符合資

格之申請教師)，並完成會議記錄，陳請校長

核定公布。 

公佈並通知受補助教師之

教學助理本學期核定金額 

擔任教學助理者務必參加教學助理培

訓，結訓後頒給教學助理培訓證明書

後始得擔任教學助理工作。 

通知未通過教

師審查結果 

未
通
過 

1.每月 1日前繳交時數表單進

行核銷作業。 

2.期末繳交成果報告紙本至教

學發展組。 

 

教學助理教育訓練 

（進行培訓） 

核發教學助理服務證明書 

（學期結束） 

通
過 

申請資料進行彙整 


